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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內容重點說明



1.引進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加強教師與學生

之實務技能。

2.促進業界專家與專任教師教學相長，理論

及實務結合，提升技職教育價值。

計畫目的



申請對象

1.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2.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

（包括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

3.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



業師資格(1/2)

1.曾任國家級以上專業競賽選手、教練或
裁判。

2.曾獲頒國家級以上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
證書。

3.取得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所定副訓
練師以上資格。

4.取得乙級以上或該職類最高級技術士證，
並於取得證書後從事相關業界實務工作
累計五年以上。



業師資格(2/2)

5.從事相關業界實務工作累計七年以上，
有特殊造詣或成就，經學校行政程序認
定其專業實務經驗符合專業實務課程所
需，足堪擔任是項工作。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不包括於短期補習
班或學校從事之教學工作。但藝術類之
業界專家於藝術類學校、幼兒園或托嬰
中心之教學工作，不在此限。



辦理方式及課程規劃

學校配合群、科特色或產業發展需要，

規劃專任教師與業界專家共同教學之課程，

並共同授課。

依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開設

之二年級、三年級實習課程為限。



協同教學節數

1.每班每學期以七週，每週以六節課為限。

2.單一科目，不限由一位業界專家協同授課。

3.每一業界專家於同一學校同一科別，以協
同教授二個科目為限。

4.每一業界專家至多至四所學校協同授課。



經費補助基準-業界專家

1.鐘點費：

每人每節新臺幣八百元，

機關補充保費(鐘點費小計*1.91%)。

2.交通費：

每人每學期每科目以七次為限，覈實報支。



經費補助基準-學校

1.業務費：

包括印刷費、教材製作費、設備維護、
物品費及耗材費，以辦理科數為補助

基準，每科以補助四萬元為限(每學期
至多二萬元)。

2.教學材料費：

每節補助五百元，每校以補助十五萬

元為限(每學期七萬五千元)。



貳 申辦表件填寫注意事項



計畫書封面

1.計畫書由填報系統產出

2.一校一本

3.僅封面需核章



業師個資提供同意書

不提供者則不需檢附

※此附件可於平台下載



定型化契約

1.第一條請確實填寫協同教學內容

2.第四條請勾選業師費用給付方式

3.學校需蓋關防及校長簽名章

業界專家需簽名或蓋章

※此附件可於平台下載



在職證明/從業證明

請檢附六個月內效期之

在職證明(固定雇主)或

從業證明(無一定雇主)

※此附件可於平台下載



業師資格證明文件(1/4)

範例：勞保(農保)證明

1.需檢附年資及投保明細

2.僅採計相關業界工作年資

年資

投保明細



業師資格證明文件(2/4)

查詢說明：

1.網路查詢(自然人憑證)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全球資訊網-e化服務系統

2.臨櫃查詢(親自/委託他人)



業師資格證明文件(3/4)

範例：營利事業登記證明(自營商負責人)

1.可檢附營業(稅籍)登記或商業登記

2.採計相關業界工作年資

※營利事業登記證已於民國98年廢止

營業(稅籍)登記 商業登記



業師資格證明文件(4/4)

查詢說明：

1.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營業(稅籍)登記資料公示查詢

2.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



實習教學計畫表

上學期業師排課勿超過12月份

三年級下學期業師排課勿超過5月上旬

1.請完整填寫整學期課程內容

2.技能項目請具體並詳實填寫

3.業師授課週次請於業師姓名欄填寫業師姓名

4.段考週請勿安排業師授課

※此附件可於平台下載



課程綱要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

1.請提供報部核定且該年級所適用之版本

2.協同教學科目請以紅色框線標註

※請再次確認是否為『校訂實習科目』



會議紀錄

1.科教學研究會/科務會議：討論是否遴聘業師

2.科教學研究會：與業師討論課程規劃

3.會議紀錄需完整核章並檢附簽到表

※此附件可於平台下載



参 期中修正計畫流程



申報流程

【期中修正計畫相關表件可於平台下載 】
※110學年度改為線上填報，由系統產出期中修正計畫書

※備妥後請先mail至計畫助理

信箱確認資料是否齊全

※正本：國立嘉義家職

副本：國教署

申報備查、申報審查

國立嘉義家職

國教署



申報備查

註：配合學校行事曆、業界專家調整日期與授課週次及更換校內
授課教師，無需申報備查，請經校內行政程序簽核，並將實
際執行情形詳列於成效報告。

修正項目 準備資料

1.放棄執行計畫 公文說明放棄執行計畫理由。

2.業界專家授課次數異動
(1)公文說明業界專家授課次數異動理由。

(2)檢附「實習教學計畫修正對照表」。



申報審查（授課前二週提出）

註：違反流程辦理規定將不予同意，追回該補助經費。

修正項目 準備資料

1.更聘業界專家

(1)公文說明更聘業界專家理由。

(2)檢附「實習教學計畫修正對照表」

、「業界專家基本資料表」。

(3)新聘業界專家資格條件之佐證文件。

(4)「定型化契約書」(複本)

2.更換單元名稱 (1)公文說明調整計畫理由。

(2)檢附「實習教學計畫修正對照表」。

(3)若單元名稱、技能項目大幅度修改時，

須再檢附報部之課程綱要教學科目與

學分(節)數表。

3.更改技能項目

4.更改實施班級

(限同年級同科別/學程)



肆 審查原則說明



審查原則－業師資格
計畫書內容 審查原則 初審 複審

1.業界專家資料表

2.在職/從業證明

3.遴聘業界專家
定型化契約

4.業界專家資格
證明之文件

1.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裁判。
2.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
3.取得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所定副訓練師以上資
格。

※以上述三項資格推薦者，不需檢附投保證明。

不予
通過

-

4.取得乙級以上或該職類最高級技術士證，並於取得
證書後從事相關業界實務工作累計五年以上。

5.從事相關業界實務工作累計七年以上，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經學校行政程序認定其專業實務經驗符合
專業實務課程所需，足堪擔任是項工作。

※業界專家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不包括於短期補習
班或學校從事之教學工作。但藝術類之業界專家於
藝術類學校、幼兒園或托嬰中心之教學工作，不在
此限。

※以上述二項資格推薦者，需檢附投保證明。



審查原則－業師資格
計畫書內容 審查原則 初審 複審

1.業界專家資料表

2.在職/從業證明

3.遴聘業界專家
定型化契約

4.業界專家資格
證明之文件

6.應檢附六個月內效期之從業證明或在職證明。
7.學校與業界專家簽訂聘任契約，應載明業界專家之
聘期、協助授課內容及相關權利義務事宜；契約書
甲方學校應蓋關防及校長簽名章；乙方業界專家應
簽名或蓋章(私章)。

8.業界專家在職證明文件不得由公會、工會、協會、
基金會、資訊類電腦補習班、書商、出版社出具。

9.業界專家年資證明文件不得由公會、產(企)業工會、
協會、基金會、資訊類電腦補習班、書商、出版社
出具。

10.業界專家為自營商可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明；自
由工作者若無投保證明，則需檢附有效力證明文
件（如:合約書、聘書、工作證明）。

給予
補正

不予
通過



審查原則－開課科目
計畫書內容 審查原則 初審 複審

1.課程綱要教學科目
與學分(節)數表

2.實習教學計畫表

1.應檢附該年級適用之課程綱要教學科目與學
分(節)數表。

2.依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開設之二
年級、三年級實習課程為限。

3.部定實習課程為技能基礎性之科目，不宜遴
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4.專為技能檢定培訓規劃之科目，不宜遴聘業
界專家協同教學。

5.同一科目不宜連續申辦超過三年。

不予
通過

-



審查原則－課程規劃
計畫書內容 審查原則 初審 複審

1.課程綱要教學科目
與學分(節)數表

2.實習教學計畫表

3.遴聘業界專家科教
學研究會/科務會議
紀錄

4.科教學研究會議紀
錄(依群、科特色或
產業發展需要課程
規劃)

1.申請節數不得超出課程綱要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數表所列科目節數。

2.實習教學計畫及業界專家之專長應與傳授之
課程單元及實務技能項目相符。

3.業界專家不宜教授基礎之課程單元及技能項
目。

4.上學期業界專家排課勿超過十二月份，三年
級下學期排課勿超過五月上旬，以利年度經
費核銷。

5.實習教學計畫表一班一表，業師授課週次需
於業師姓名欄填寫業師姓名。

6.會議紀錄需有完整核章流程及檢附簽到表。

給予
補正

不予
通過



審查原則－協同教學時數
計畫書內容 審查原則 初審 複審

1.實習教學計畫表

2.申請簡表

1.每班每週時數不超過六節。
2.全學期不超過七星期。
3.同一個科目不限由一位業界專家協同授課。
4.業界專家於同一學校同一科以協同教授二個科目
為限。

5.每一業界專家至多至四所學校協同授課。

給予
補正

不予
通過



審查原則－補助基準
計畫書內容 審查原則 初審 複審

1.經費需求表

2.申請簡表

1.鐘點費：每人每節新臺幣800元。
2.機關補充保費：鐘點費小計x1.91%，核實報支。
3.交通費：每人每學期每科目最多7次，核實報支。
4.教學材料費：每節補助新臺幣500元，每校以補助
新臺幣十五萬元為上限。

5.業務費：每科以補助四萬元為限。
※該學期科別申辦總節數低於21節者，依其申請節數
給予每節500元之業務費補助。

給予
補正

不予
通過



伍 申辦常見問題



申辦常見問題

項目 說明

1.業師授課日期異動
請學校自行與業師協調確認，若實際授課日期與原定
計畫不同，請經校內行政程序簽核。

2.業師難尋 可善用平台建置之業師資料庫。

3.業師交通費
請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支，計程車費
用請經貴校主計同意後支應。

4.教學材料費不足
此為針對業師示範教學所需之材料費補助，學生實習
材料費可申請他項計畫補助或自籌經費。

5.業務費補助項目
依作業要點，補助項目包含印刷費、教材製作費、設
備維護、物品費及耗材費。



申辦流程

系統開放期間：

1月4日(一)～2月26日(五)

收件截止日期：

3月5日(五) 以郵戳為憑

免備文逕寄國立嘉義家職

(60069嘉義市體育路7號)

實習處林佩頤助理收

逾期不予受理



相關資訊及連絡方式

實務增能發展計畫平台

https://svesc.nkust.edu.tw/

實習處 林佩頤助理

05-2259640#1522

teamteaching99@gmail.com



110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